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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劉雪清小姐  
 
環境保護署  
高級政務主任 (廢物管理政策科 ) 
鄭青文小姐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1 
韓律科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10 
李凱詩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1)1 

鄧曾藹琪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1)1470/12-13 
(01)號文件  
 

 有 關 2013 年 6
月 18日會議的

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 法 會 CB(1)1470/12-13 
(02)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470/12-
13(01) 號 文 件

第 (a)至 (f)項的

回覆  
 

立 法 會 CB(1)1563/12-13 
(01)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470/12-
13(01) 號 文 件

第 (g) 至 (h) 項
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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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1587/12-13 
(01)號文件  

 方 剛 議 員 2013
年 7 月 19 日 的

來信 (只備中文

本 ) 
   
相關文件  
 

  

立 法 會 CB(3)540/12-13 號

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檔號：EP CR 9/150/20 Pt.24  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立法會LS47/12-13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

告  
 

立 法 會 CB(1)1171/12-13 
(01)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

備的條例草案

標明修訂文本

( 只 限 議 員 參

閱 ) 
 

立 法 會 CB(1)1171/12-13 
(04)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擬備的背景資

料簡介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政府當局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回應方剛議員 2013年 7月 19日的來函 (立法

會CB(1)1587/12-13(01)號文件 )；  
 
(a) 考慮定期收集有關塑膠購物袋 (下稱 "膠袋 ")

進口的統計數據，以助監察膠袋的使用情

況；  
 
(c) 考慮要求主要超級市場及連鎖店簽署承諾

書，承諾它們根據擴大推行膠袋徵費計劃

(下稱 "擴大的計劃 ")收取的膠袋收費會用

於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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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說明當局處理 11宗膠袋徵費計劃下的投訴

所涉及的時間及資源，以便評估處理擴大

的計劃下的投訴所需的資源；  
 
(e) 考慮修改新的第 18A條，並解釋如零售商選

擇彈性調節以全包式定價出售的貨品的價

格，新的第 18A(2)及 (3)條如何執行；及  
 
(f) 考慮是否需要為 "徵費 "及 "收費 "下定義。  
 

3.  委員同意於以下日期舉行會議   
 

日期  時間  
 

2013年 10月 8日 (星期二 ) 下午 2時30分  
 

2013年 10月 22日 (星期二 ) 上午 10時 45分
 

   
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9月 25日



 
附件  

 
《 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年 7月 23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議程項目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458 – 
001430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提及方剛議員 2013年 7月 19日的來

函 ( 立 法 會 CB(1)1387/12-13(01) 號 文

件 )。方議員在該函件中表示關注廢物回

收率及塑膠廢料的進／出口事宜。  
 
主席告知委員，方議員的函件已提交政

府當局，以便回應。  
 
主席建議有關議題應在 2013年 7月 26日
的環境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跟進，委員

表示同意。在該次會議上，環境事務委員

會將討論 "與本港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及

處理進口廢物有關的事宜 "。  
 
政 府 當 局 解 釋 立 法 會

CB(1)1563/12-13(01)號 文 件 中 所 載 有 關

全包式定價影響的回應。  
 

 
 
 
 
 
政府當局須回應方

剛 議 員 2013 年 7 月

19日的來函。  

001431 – 
002139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 偉 銓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關 注 事 項 ／ 查

詢  
 
(a) 如採用 "由商戶保留 "的方式，零售商

可能派發更多塑膠購物袋 (下稱 "膠
袋 ")，以圖收取較多的膠袋收費；  

 
(b) 市民由膠袋轉用紙袋等其他袋類；  
 
(c) 膠袋的製造商無須對膠袋的使用負

責；及  
 
(d) 對於拒絕取用膠袋的消費者，有否

考慮降低他們所買貨品的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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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    
 
(a) 擴大推行膠袋徵費計劃 (下稱 "擴大

的計劃 ")的諮詢結果顯示，各界普遍

支持採用 "由商戶保留 "的方式，因為

"向政府交付 "的方式對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零售商會帶來過於

沉重的負擔；  
 
(b) 市民由膠袋轉用其他袋類的情況並

不普遍；  
 
(c) 膠袋製造商已注意到膠袋的需求量

在膠袋徵費計劃實施後下降；及  
 
(d) 市民已養成 "自備購物袋 "的習慣。  
 

002140 – 
002941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    
 
(a) 關 注 擴 大 的 計 劃 如 採 用 "由 商 戶 保

留 "的方式，並取消有關保存紀錄的

規定，日後便再無任何有效途徑監

察膠袋的使用情況；及  
 
(b) 建議當局定期從香港海關收集有關

膠袋進口的統計數據，以助監察擴

大的計劃實施前和實施後膠袋的使

用情況。  
 
政府當局回應    
 
(a) 有關膠袋進口的統計數據不能有效

反映計劃的成效，但可用作參考，

以分析膠袋的使用趨勢；及  
 
(b) 有關膠袋於堆填區棄置量的統計調

查可有效反映擴大的計劃的成效。

當局亦可進行其他統計調查，以評

估擴大的計劃的成效。  
 

政府當局須考慮定

期收集有關膠袋進

口的統計數據，以

便監察膠袋的使用

情況。  

002942 – 
003126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  
主席  

黃定光議員    
 
(a) 詢問為何有關膠袋進口的統計數據

不能反映膠袋實際使用量；及  
 
(b) 指出香港沒有膠袋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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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    
 
(a) 進口的膠袋不一定在進口的同一年

內被使用；及  
 
(b) 當局沒有保存關於香港製造膠袋的

統計數據。  
 

003127 – 
003544 
 

主席  
黃碧雲議員  
 
 

黃碧雲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政府當局應提供進口廢物的資料，

並說明當中有多少為膠袋；  
 
(b) 政府當局應禁止廢物進口；  
 
(c) 當局應收集有關膠袋進口及用量的

統計數據，以助評估擴大的計劃的

成效；及  
 
(d) 所 收 取 的 膠 袋 收 費 應 撥 作 環 保 用

途。  
 

 

003545 – 
004014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政府當局  
 

梁美芬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所 收 取 的 膠 袋 收 費 應 撥 作 環 保 用

途；及  
 
(b) 當局應協助貧困家庭和無力負擔膠

袋收費的長者，亦應接觸市民，找

出需要當局協助的人士，協助他們

遵守擴大的計劃的規定。  
 
政府當局回應    
 
(a) 當 局 會 考 慮 梁 議 員 的 建 議 。 事 實

上，當膠袋徵費計劃開始實施時，

已有非政府組織向市民提供可重用

的膠袋；及  
 
(b) 當局會加強宣傳擴大的計劃。  
 

 

004015 – 
004316 
 

主席  
盧偉國議員  
 

盧偉國議員    
 
(a) 認為膠袋徵費計劃已成功推廣 "自備

購物袋 "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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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支持早日實施擴大的計劃；及  
 
(c) 同意需要協助獨居長者遵守擴大的

計劃的規定。  
 

004317 – 
005004 
 

主席  
陳克勤議員  
政府當局  
 

陳克勤議員    
 
(a) 支持所收取的膠袋收費應撥作環保

用途，並建議要求主要超級市場及

連鎖店簽署承諾書，承諾它們根據

擴大的計劃所收取的膠袋收費會用

於環保；  
 
(b) 關注擴大的計劃實施後，當局處理

投訴的人手是否足夠；及  
 
(c) 要求當局說明處理 11宗膠袋徵費計

劃下的投訴所涉及的時間及資源，

以便評估處理擴大的計劃下的投訴

所需的資源。  
 
政府當局回應    
 
(a) 部分主要連鎖店已公開表示，有意

考慮將日後從派發膠袋所得的收入

捐出，以支持環保及其他用途，當

局可在擴大的計劃實施時，向它們

確認有關承諾；  
 
(b) 關於要求主要超級市場及連鎖店簽

署承諾書，以承諾它們根據擴大的

計劃收取的膠袋收費會用於環保的

建議，當局認為可以考慮；及  
 
(c) 擴大的計劃實施時，當局會額外調

配人手，以執行擴大的計劃及推行

公眾教育。  
 

政府當局須    
 
(a) 考 慮 要 求 主 要

超 級 市 場 及 連

鎖 店 簽 署 承 諾

書，承諾它們根

據 擴 大 的 計 劃

收 取 的 膠 袋 收

費 會 用 於 環

保；及  
 
(b) 說 明 當 局 處 理

11 宗 膠 袋 徵 費

計 劃 下 的 投 訴

所 涉 及 的 時 間

及資源，以便評

估 處 理 擴 大 的

計 劃 下 的 投 訴

所需的資源。  
 

005005 – 
005929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

問 10 
 

謝偉俊議員    
 
(a) 關 注 政 府 當 局 在 立 法 會

CB(1)1563/12-13(01) 號 文 件 中 所 作

回應未能充分解答助理法律顧問 10
就全包式定價的影響提出的問題；  

 

政府當局須考慮修

改 新 的 第 18A條 ，

並須解釋如零售商

選擇彈性調節以全

包式定價出售的貨

品的價格，新的第

18A(2)及 (3)條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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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關注新的第 18A(2)及 (3)條所訂的違

例罰則嚴苛，並關注顧客購買以全

包式定價出售的貨品時如拒絕取用

膠袋，並要求退回膠袋收費，但賣

方拒絕退款，在這情況下，賣方可

能違反新的第 18A(2)條；  
 
(c) 詢問如零售商選擇彈性調節以全包

式定價出售的貨品的價格，新的第

18A(2)及 (3)條如何執行；及  
 
(d) 認為新的第 18A條需要修改。  
 
政府當局回應    
 
(a) 擴大的計劃的適用範圍不能擴展至

規管全包式定價；  
 
(b) 一切在所出售貨品以外另行提供的

膠袋，均受膠袋徵費計劃所規管；  
 
(c) 買方在購買以全包式定價出售的貨

品 時 ， 可 與 賣 方 協 商 退 回 膠 袋 收

費；及  
 
(d) 關 於 是 否 可 採 取 針 對 違 反 新 的 第

18A(2)條的執法行動及如何採取有

關行動，要根據每宗個案的具體情

況予以考慮。  
 

執行。  

005930 – 
010901 
 

主席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標明

修訂文本 (立法會 CB(1)1171/12-13(01)號
文件 )) 
 
條例草案第 1至 3條  
 
何秀蘭議員提出以下查詢    
 
(a) 為 何 第 2條 在 "環 保 徵 費 "之 後 加 入

"或收費 "，而非刪除 "環保徵費 "；及  
 
(b) 各項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實施進度。  
 
政府當局回應    
 
(a)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 603章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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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稱 "《條例》 ")是一套框架法例，當

中訂定了各類生產者責任計劃的一

般 條 文 。 當 局 藉 修 訂 該 主 體 《 條

例》，實施每項生產者責任計劃；  
 
(b) 日後或有其他生產者責任計劃會實

施環保徵費；及  
 
(c) 當局正籌備引入廢飲品玻璃樽和廢

電器電子產品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010902 – 
013309 
 

主席  
黃碧雲議員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  
助理法律顧

問 10 
 

黃碧雲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雖然《條例》第 2條訂明當局可推行

以 "污染者自負 "為原則的生產者責

任計劃，並規定製造商、進口商、

批發商、零售商及消費者等分擔減

廢責任，但膠袋徵費計劃及其擴大

推行的計劃卻透過收取膠袋收費，

將有關責任全部推向消費者；及  
 
(b) 過度包裝亦應受到規管，按照不少

其他國家的做法，製造商、批發商

及進口商應對過度包裝負責。  
 
政府當局解釋框架法例的背景，以及當

局逐步推行廢物管理策略的方針。  
 
助理法律顧問 10解釋框架法例，並解釋

當局參照《條例》第 5條並根據第 29條訂

立的規例。這些規例須經立法會通過。  
 

 

013310 – 
013833 
 

主席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  
助理法律顧

問 10 
 

條例草案第 4條  
 
何秀蘭議員詢問是否需要為 "徵費 "及 "收
費 "下定義。  

 

政府當局須考慮是

否需要為 "徵費 "及
"收費 "下定義。  

013834 – 
014929 

主席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  
助理法律顧

問 10 
何秀蘭議員  
 

條例草案第 5至 6條  
 
謝偉銓議員詢問，鑒於賣方無須保存紀

錄，第 7條有關取得資料的權力是否適用

於擴大的計劃。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第 1及 2部所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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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是一般條文，有關擴大的計劃的具體規定

則在《條例》第 3部訂明。  
 
助理法律顧問 10解釋，由於《條例》第

3部中有關保存紀錄的規定會被刪除。政

府當局不能根據第 7條要求零售商就擴大

的計劃保存紀錄。  
 
何秀蘭議員提出以下關注事項    
 
(a) 框架法例的一般條文 (即《條例》第

1及 2部 )並非全部適用於針對膠袋的

生產者責任計劃，而該項計劃亦是

目前唯一一項生產者責任計劃；及  
 
(b) 日後根據該框架法例推出針對其他

可回收產品的生產者責任計劃時，

可能會引起其他複雜的問題。  
 
政府當局解釋，第 1及 2部的一般條文適

用於所有生產者責任計劃，而在《條例》

中會加入新的部分，以訂明將會推出的新

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具體條文。  
 

014930 – 
020400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

問 10 
黃碧雲議員  
 

條例草案第 7至 10條  
 
助理法律顧問 10要求政府當局澄清根據

附表 2第 1(c)(i)及 (ii)條排除於《條例》適

用範圍以外的膠袋。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的查詢時確

認，新的第 18A(2)條所指經預先包裝的每

份為數 10個或以上的膠袋，無論是由零售

商還是批發商預先包裝，並無分別。  
 
政 府 當 局 解 釋 新 的 第 18A條 及 附 表 2第
1(c)(i)及 (ii)條。  
 

 

020401 – 
020545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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